
中美经贸协议关于商业秘密民事程序中举证责任转移条款的影响与响应 

左涵湄 

        2020 年 1 月 15 日，中美双方在美国华盛顿特区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美利坚

合众国政府经济贸易协议（以下简称“中美经贸协议”）。中美经贸协议作为中美第一阶

段经贸谈判的成果，协议第一章即为知识产权相关规定，足见中美两国对加强知识产权保

护的基本共识。而知识产权章节第一节一般义务之后，第二节中使用七个条款对强化商业

秘密保护进行规定，这进一步表明中美双方，尤其是美国对于中国商业秘密保护的关切。 

       中美经贸协议的第 1.5 条是关于商业秘密民事程序中举证责任转移的条款。第 1.5 条

第一款规定，中美双方应各自规定在侵犯商业秘密的民事司法程序中，如商业秘密权利人

已提供包括间接证据在内的初步证据，合理指向被告方侵犯商业秘密，则举证责任或提供

证据的责任（在各自法律体系下使用适当的用词）转移至被告方。第 1.5 条第二款对此举

证责任的转移进一步要求中国应规定： 

      （一）当商业秘密权利人提供以下证据，未侵犯商业秘密的举证责任或提供证据的责

任（在各自法律体系下使用适当的用词）转移至被告方： 

1. 被告方曾有渠道或机会获取商业秘密的证据，且被告方使用的信息在实质上

与该商业秘密相同； 

2. 商业秘密已被或存在遭被告方披露或使用的风险的证据；或 

3. 商业秘密遭到被告方侵犯的其他证据；以及 

 

    （二）在权利人提供初步证据，证明其已对其主张的商业秘密采取保密措施的情形

下，举证责任或提供证据的责任（在各自法律体系下使用适当的用词）转移至被告方，以

证明权利人确认的商业秘密为通常处理所涉信息范围内的人所普遍知道或容易获得，因而

不是商业秘密。           

               一般所认定的商业秘密应具有秘密性、采取必要的保密措施，且机密信息具有经

济价值。秘密性的认定是审理侵犯商业秘密案件的重要步骤，而在中国的司法实践中，秘

密性的证明举证责任及证明标准，法院通常采取的做法是：在适用“谁主张、谁举证”同

时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适用证明标准；也就是原告就其主张的秘密区别于公众所知悉的信

息必需进行初步举证，在此基础上，法院结合被告的抗辩以及社会公知常识、行业普遍认

知等进行综合认定。 

              根据经验，在中国的商业秘密诉讼中，法院对于商业秘密的认定相当严苛，如果

是技术秘密信息，法院可能会要求原告提供检索报告、技术图纸、工艺流程、技术人员关

于研发过程的说明、涉案技术所取得的技术效果等证据以说明其所主张的技术信息与公知



技术的区别点、进步点等，进而证明涉案技术信息不为公众所知悉，而该等审查标准无异

于要求原告证明自身涉案技术具有可专利的新颖性与进步性。严格的原告举证责任，导致

不构成商业秘密成为商业秘密案件多难以成立的主要原因。 

              中美经贸协议具体要求商业秘密举证责任的转移，此降低了权利人的举证难度，

同时增加了涉嫌侵权人的举证义务。此一重大改变，突显中国对商业秘密保护的民事案件

审理程序上，将对权利人的保护较为友善，这也契合了美国对于中国加强打击知识产权侵

权、优化国际营商环境的期待。事实上，在 2019 年中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修订中，新增

第 32 条第 1 款规定已经采取商业秘密举证责任转移的新制1，这也显示中国对于知识产权

保护相关法制一直试图做出合理且顺应时势的调整，并非完全为了中美之间的经贸协商。 

              此等政策方向也体现在 2020 年 6 月 10 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审理侵犯商业

秘密纠纷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解释征求意见

稿”）。尽管中美经贸协议签订后即遇上全球疫情爆发以及中美关系的持续低靡，评论者

还在观察中国将如何推进中美经贸协议的相关内容之时，最高人民法院最新的解释征求意

见稿的相关规定，已经针对中美经贸协议有关商业秘密的规定做出具体落实的响应。 

           有关于商业秘密举证责任的转移，解释征求意见稿第八条规对中美经贸协议的第

1.5 条（二）做出了回应，其规定：权利人提交初步证据证明，对所主张的商业秘密采取

了相应保密措施，且被诉侵权人有渠道或者机会获取商业秘密，侵犯商业秘密的可能性较

大的，被诉侵权人对该商业秘密已为公众所知悉或者其不存在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承担举

证责任。而解释征求意见稿第七条则具体规定权利人采取的相应保密措施，可以包括下列

情形： 

     （一）签订保密协议或者在合同中约定保密义务； 

     （二）通过章程、规章制度、培训等方式提出保密要求； 

     （三）对能够接触、获取商业秘密的供应商、客户、访客等提出保密要求； 

     （四）以标记、分类、隔离、封存等方式，对商业秘密及其载体进行区分和管理； 

      （五）对能够接触、获取商业秘密的计算机设备、电子设备、网络设备、存储设备、

软件等，采取禁止或者限制访问、存储、复制等措施； 

      （六）要求离职员工登记、返还、删除、销毁其接触或者获取的商业秘密及其载体，

继续承担保密义务。 

 

                                                             
1
 反不正当竞争法第 32 条第 1 款规定：在侵犯商业秘密的民事审判程序中，商业秘密权利人提供初步证

据，证明其已经对所主张的商业秘密采取保密措施，且合理表明商业秘密被侵犯，涉嫌侵权人应当证明权

利人所主张的商业秘密不属于本法规定的商业秘密。 



            对于权利人的相应保密措施，解释征求意见稿第六条规定，保密措施应当与商业

秘密的商业价值、重要程度等相适应。对于相应保密措施的认定，人民法院可以综合考虑

下列因素： 

        （一）商业秘密载体的性质； 

        （二）权利人保密的意愿; 

        （三）保密措施的可识别程度; 

        （四）保密措施与商业秘密的匹配程度; 

        （五）他人通过不正当方式获取商业秘密的难易程度。 

 

         本次解释征求意见稿不仅对中美经贸协议中有关商业秘密保护的规定做出响应，其

更内容更超越中美经贸协议，综合性的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民事诉讼法等有关法律规

定，结合审判实际，针对适用法律的问题制订具体解释，以期法院能正确审理侵犯商业秘

密民事案件，平衡当事人间的利益，给予知识产权权利人合理的保障。解释征求意见稿提

出修改意见的截止日期为 2020 年 7 月 27 日。欧夏梁新闻报将在近期介绍解释征求意见稿

的详细内容。 

 

 

 

 

 

 

 

 

 

 

 

 

 



 

 

 

 

 

 

 

 

 

原告 

 

一般而言，原告能够明确商业秘密具体的范围、内容、载体，且信息的具体内容并非所属

领域的一般常识，不能从公开渠道轻易（即未付出一定的时间、精力、金钱等）获得，即

可视为其已就“秘密性”尽到了初步举证责任。例如，在技术秘密案件中，原告可以通过

提供检索报告、技术图纸、工艺流程、技术人员关于研发过程的说明、涉案技术所取得的

技术效果等证据以说明其所主张的技术信息与公知技术的区别点、进步点等，进而证明涉

案信息“不为公众所知悉”。 

 

这与我国最新修订的《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三十二条之规定是基本契合的，即在侵

犯商业秘密的民事审判程序中，商业秘密权利人提供初步证据，证明其已经对所主张的商

业秘密采取保密措施，且合理表明商业秘密被侵犯，涉嫌侵权人应当证明权利人所主张的

商业秘密不属于本法规定的商业秘密。 

 

 

商业秘密权利人提供初步证据合理表明商业秘密被侵犯，且提供以下证据之一的，涉嫌侵

权人应当证明其不存在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一）有证据表明涉嫌侵权人有渠道或者机

会获取商业秘密，且其使用的信息与该商业秘密实质上相同；（二）有证据表明商业秘密



已经被涉嫌侵权人披露、使用或者有被披露、使用的风险；（三）有其他证据表明商业秘

密被涉嫌侵权人侵犯。在以往的商业秘密案件司法实践中，权利人往往要承担较高的举证

义务，其不但要证明商业秘密本身的存在即证明商业秘密本身不为公众知悉、采取了适当

保密措施、具有一定商业价值，同时还要举证证明被告披露或者使用的有关信息内容与权

利人主张的商业秘密一致，这也导致了商业秘密的案件，权利人不但启动成本高昂，败诉

率也较高。其中难度最大的无疑是对于商业秘密本身不为公众知悉的证明（在涉及技术秘

密的案件中尤甚，往往需要启动价格高昂的鉴定程序）。 

 

 

目前，无论是协议的要求还是我国新修订《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实施，都强调并且确认了

适当条件下举证责任转移的情形，理论上确实可以减轻权利人的举证负担，对于净化知识

产权环境会有积极的影响。但由于相关法律刚刚修订，目前尚未有适用相关条款判决的司

法案例，故对于未来司法实践中有关条款具体如何适用，以及掌握到何种尺度，目前值得

期待（比如是否依旧需要权利人至少提供初步证据证明不为公众知悉等）。 

 

 

 

 


